壹、修課對象
    本課程提供兩種類別的學生修習：（A）大一財法系學生「以下簡稱A類學生」（B）擬擔任財法學系行政服務學習、教學服務學習、以及研究服務學習兼任助理之學生「以下簡稱B類學生」。

貳、學習目的
    首先，A類學生之學系服務學習目的，在於使學生藉由參與學系行政工作之服務學習、學系教學活動之服務學習、以及學系研究工作之服務學習，認識財法系所、增加對財法系的認同度與向心力、並培養服務利他精神，促進學生身心靈平衡發展之全人法學教育宗旨。
    其次，B類學生之學系服務學習目的，在於使學生藉由協助與學習學系之行政事務、協助與學習學系教師之教學事務、協助與學習學系教師之研究事務，學習各該領域之系所治理、法學教學與法學研究的基本能力。
    具體而言，本課程在於使學系行政服務學習型之兼任助理，獲致系所行政管理與人際互動之知能；讓學系教學服務學習型之兼任助理取得協助教學活動、完善課程管理、以及實習評閱成果之知能；讓學系研究服務學習型之兼任助理具有支援學術研究活動、蒐集整理分析資料、採買研究圖書設備、以及協助控管研究經費之知能。

參、學習計畫
    對於A類學生，其學習計畫有二：第一、是回高中母校介紹中正大學法學院財法學系，同時輔導學弟妹選填法學院相關科系，成為系所回饋社會與祝福各地高中應屆畢業生之管道；或是與授課教師討論後，實施其他回饋社會之學習方案。第二、是參與並協助系所舉辦研討會等活動、打掃系所管理之公共區域，學習系所環境大家一起來整理之奉獻利他的服務精神。
    對於B類學生，其自主性學習計畫依「學系行政服務學習型之兼任助理」、「學系教學服務學習型之兼任助理」、以及「學系研究服務學習型之兼任助理」之不同性質，B類學生在與學系主管或行政人員於開學第一週討論後，自由簽訂符合其學習性質之書面約定與計畫內容。

肆、成績評量
    本課程對於修課學生，依其服務參與程度與學習表現，給予成績，表現良好者並發給服務學習優良證書。修課學生應按授課教師之規定，按時繳交學系服務學習心得，併予敘明。

伍、上課或學習服務時間
本學期財法系曾品傑老師的大一服務學習課程，前後計有七次講解或學習服務的時間，表定如下，請班代提醒同學，謝謝！ 
一、9/4週二或9/5週三的主任時間 
二、9/10週一中午12：30在法206 
三、9/14週五下午16點打掃法學院一樓廁所與一樓環境 
四、9/19週三中午12：10在法206 
五、10/22週一中午12:10在法206
六、10/23週二早上7：30至下午2點在大法庭 
七、10/29週一中午12：10在法206

所以，開學後第一次的學系服務學習上課時間，是9/4週二
或9/5週三的主任時間。其後，時間地點多為指定日期在法206教室，特別提醒注意！ 

陸、其他事項，授課教師將於開學第一週講解說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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